


綜
合
評
估
者
及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資
格
證
明
一
覽
表

 
 

類
別

 
□
綜
合
評
估
者

 
■

 
 
廢
棄
物

 
 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
 

姓
名
：
王
敏
宥

 
公
司

(機
構

)名
稱
及
現
職
：
光
宇
工
程
顧
問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 

專
案
工
程
師

 

專
科
以
上
相
關
學
歷
（
應
附
證
明
文
件
）：

 

淡
江
大
學
水
資
源
暨
環
境
工
程
學
系

 
學
士

 

 證
照
或
相
關
專
業
訓
練
（
應
附
證
明
文
件
）
：

 

甲
級
廢
棄
物
處
理
專
責
人
員
，
證
書
字
號
：

(1
0
1
)環
署
訓
證
字
第

H
A

1
5
0

5
8

0
號

 

 相
關
工
作
經
歷
（
含
起
迄
時
間
）

 


 南
星
計
畫
中
程
計
畫
環
境
影
響
說
明
書
環
境
影
響
差
異
分
析
報
告

(1
0
2
年
第

1
次
變
更

)(
1
0
2
年

~
迄
今

) 


 臺
北
都
會
區
大
眾
捷
運
系
統
南
港
線
南
港
機
廠
交
卅
三
、
卅
三
之
一
、
卅
三
之
二
用
地
聯
合
開
發
案
（
重

新
辦
理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）
環
境
影
響
說
明
書

(9
9
~

1
0
0
年

) 


 臺
北
縣
中
和
市
福
祥
段

3
4
地
號
等

1
8
筆
土
地
住
商
大
樓
開
發
案
環
境
影
響
說
明
書

(9
9

~
1

0
0
年

) 


 臺
北
都
會
區
大
眾
捷
運
系
統
南
港
線
南
港
機
廠
交
卅
三
、
卅
三
之
一
、
卅
三
之
二
用
地
聯
合
開
發
案
環
境

影
響
差
異
分
析
報
告

(9
9
~

1
0
0
年

) 


 竹
北
市
世
興
段

5
2
、

5
4
地
號

2
筆
土
地
綜
合
大
樓
新
建
工
程
環
境
影
響
說
明
書

(9
9
~

1
0
0
年

) 


 新
竹
十
興
段
自
辦
農
村
社
區
土
地
重
劃
區
環
境
影
響
說
明
書

(9
9
~

1
0
0
年

) 


 泰
偉
金
門
工
商
綜
合
區
開
發
案
環
境
影
響
說
明
書

(9
8
~

9
9
年

) 


 楊
梅
精
冶
煉
鋼
廠
遷
廠
計
畫
環
境
影
響
說
明
書

(9
8
~

9
9
年

) 


 板
橋
大
遠
百
二
期
辦
公
大
樓
新
建
工
程
環
境
影
響
說
明
書

(9
7
~

9
9
年

) 


 勤
美
璞
真
信
義
大
安
住
宅
新
建
工
程
監
測
計
畫

(9
7
~

9
9
年

) 

 其
他
證
明
文
件
：

 

    綜
合
評
估
者
或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簽
章
：

 

  

中
華
民
國

1
0

3
年

8
月

1
日

 
附
註
：
開
發
行
為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作
業
準
則
第
二
條
之
一
：

 

本
法
第
六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及
第
十
一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所
定
綜
合
評
估
者
，
應
具
有
下
列
資
格
之
一
：

 

一
、

 領
有
本
國
環
境
工
程
技
師
證
書
，
且
有
一
年
以
上
之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工
作
經
歷
者
。

 

二
、

 具
有
撰
寫
內
容
相
關
項
目
專
業
之
大
學
以
上
學
歷
，
且
有
二
年
以
上
之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工
作
經
歷
，
並
接
受
環
境
影
響

評
估
專
業
訓
練
達
四
十
小
時
以
上
領
有
合
格
證
明
者
。

 

三
、

 曾
擔
任
二
案
以
上
經
主
管
機
關
審
查
通
過
之
綜
合
評
估
者
。

 

四
、

 具
有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資
格
之
一
，
且
有
三
年
以
上
之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工
作
經
歷
者
。

 

本
法
第
六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及
第
十
一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所
定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，
應
具
有
下
列
資
格
之
一
：

 

一
、

 領
有
本
國
技
師
證
書
，
且
其
執
業
範
圍
與
撰
寫
內
容
相
關
者
。

 

一
、

 具
有
撰
寫
內
容
相
關
項
目
專
業
之
大
學
以
上
學
歷
，
且
有
一
年
以
上
之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相
關
項
目
工
作
經
歷
或
接
受
環

境
影
響
評
估
專
業
訓
練
達
十
小
時
以
上
領
有
合
格
證
明
者
。

 

二
、

 具
有
撰
寫
內
容
相
關
項
目
專
業
之
專
科
以
上
學
歷
，
且
有
二
年
以
上
之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相
關
項
目
工
作
經
歷
或
接
受
環

境
影
響
評
估
專
業
訓
練
達
二
十
小
時
以
上
領
有
合
格
證
明
者
。

 

前
二
項
所
定
專
業
訓
練
，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或
其
指
定
之
相
關
機
關
（
構
）
、
團
體
辦
理
之
。

 

第
一
項
綜
合
評
估
者
及
第
二
項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之
資
格
，
應
依
附
表
填
報
並
檢
附
證
明
文
件
。

 



綜
合

評
估

者
及

影
響

項
目

撰
寫

者
資

格
證

明
一

覽
表

 
 類

別
 

□
綜

合
評

估
者

 
■

 地
形

、
地

質
及

土
壤

 影
響

項
目

撰
寫

者
 

姓
名

：
曾

信
勝

 
公

司
(機

構
)名

稱
及

現
職

：
光

宇
工

程
顧

問
股

份
有

限
公

司
專

案
經

理
 

 專
科

以
上

相
關

學
歷

（
應

附
證

明
文

件
）
：

 
 海

洋
大

學
應

用
地

球
物

理
所

碩
士

 
  證

照
或

相
關

專
業

訓
練

（
應

附
證

明
文

件
）
：

 
     相

關
工

作
經

歷
（

應
附

證
明

文
件

，
並

含
起

迄
時

間
）
：

93
/1

0～
迄

今
 

 環
境

影
響

評
估

地
文

地
質

、
土

壤
及

地
下

水
污

染
調

查
、

環
境

管
理

項
目

撰
寫

(國
立

海
洋

科
技

博
物

館
施

工
期

間
環

境
監

測
及

技
術

服
務

、
新

竹
生

活
圈

客
雅

溪
邊

道
路

工
程

環
境

監
測

委
託

技
術

服
務

工
作

、
95

年
台

南
園

區
地

下
水

質
監

測
井

網
維

護
監

測
計

畫
、

九
十

四
年

台
南

園
區

地
下

水
質

監
測

井
網

維
護

監
測

計
畫

、
市

政
府

轉
運

站
施

工
期

間
環

境
監

測
、

雲
林

縣
九

十
三

年
度

地
下

水
污

染
調

查
及

監
測

工
作

計
畫

、
九

十
三

年
台

南
園

區
地

下
水

質
監

測
井

網
維

護
監

測
計

畫
、

市
府

轉
運

站
開

發
計

畫
環

境
影

響
說

明
書

、
宜

華
國

際
觀

光
旅

館
開

發
案

環
境

影
響

說
明

書
、

新
竹

市
南

寮
掩

埋
場

地
下

水
監

測
井

設
置

、
奇

美
電

子
土

壤
及

地
下

水
調

查
計

畫
) 

 其
他

證
明

文
件

：
 

 

 綜
合

評
估

者
或

影
響

項
目

撰
寫

者
簽

章
：

 
  

中
華

民
國

10
3
年

8
月

1
日

附
註

：
開

發
行

為
環

境
影

響
評

估
作

業
準

則
第

二
條

之
一

：
 

本
法

第
六

條
第

二
項

第
三

款
及

第
十

一
條

第
二

項
第

三
款

所
定

綜
合

評
估

者
，

應
具

有
下

列
資

格
之

一
：

 
  

  
 

 
 

 
 

 
 一

、
領

有
本

國
環

境
工

程
技

師
證

書
，

且
有

一
年

以
上

之
環

境
影

響
評

估
工

作
經

歷
者

。
 

  
  

 
 

 
 

 
 

 
二

、
具

有
撰

寫
內

容
相

關
項

目
專

業
之

大
學

以
上

學
歷

，
且

有
二

年
以

上
之

環
境

影
響

評
估

工
作

經
 

 
 

歷
，

並
接

受
環

境
影

響
評

估
專

業
訓

練
達

四
十

小
時

以
上

領
有

合
格

證
明

者
。

 
  

  
 

 
 

 
 

 
 
三

、
曾

擔
任

二
案

以
上

經
主

管
機

關
審

查
通

過
之

綜
合

評
估

者
。

 
  

  
 

 
 

 
 

 
 四

、
具

有
影

響
項

目
撰

寫
者

資
格

之
一

，
且

有
三

年
以

上
之

環
境

影
響

評
估

工
作

經
歷

者
。

 
本

法
第
六

條
第
二
項

第
三
款

及
第
十
一

條
第
二

項
第
三
款

所
定
影

響
項
目
撰

寫
者
，

應
具
有
下

列
資
格

之
一
：

 
   

 一
、

領
有
本
國
技

師
證
書

，
且
其
執

業
範
圍

與
撰
寫
內

容
相
關

者
。

 
   

 二
、

具
有
撰
寫
內

容
相
關

項
目
專
業

之
大
學

以
上
學
歷

，
且
有

一
年
以
上

之
環
境

影
響
評
估

相
關
項

目
工
作
經

歷
或
接

  
  

受
環
境
影

響
評
估
專

業
訓
練

達
十
小
時

以
上
領

有
合
格
證

明
者
。

 
三
、
具

有
撰
寫

內
容

相
關
項

目
專
業
之

專
科
以

上
學
歷
，
且
有

二
年
以

上
之

環
境
影

響
評
估
相

關
項
目

工
作
經
歷

或
接
受

環
境
影
響

評
估
專

業
訓

練
達
二
十

小
時
以
上

領
有
合

格
證
明
者

。
 

前
二

項
所

定
專

業
訓

練
，

由
中

央
主

管
機

關
或

其
指

定
之

相
關

機
關

（
構

）
、

團
體

辦
理

之
。

 
第

一
項

綜
合

評
估

者
及

第
二

項
影

響
項

目
撰

寫
者

之
資

格
，

應
依

附
表

填
報

並
檢

附
證

明
文

件
。

 



綜
合

評
估

者
及

影
響

項
目

撰
寫

者
資

格
證

明
一

覽
表

 
 類

別
 

□
綜

合
評

估
者

 
■

 陸
域

生
態

 影
響

項
目

撰
寫

者
 

姓
名

：
郭

世
杰

 
公

司
(機

構
)名

稱
及

現
職

：
環

育
生

態
顧

問
社

 
負

責
人

 
 專

科
以

上
相

關
學

歷
（

應
附

證
明

文
件

）
：

 
 中

山
大

學
海

洋
生

物
研

究
所

碩
士

 
  證

照
或

相
關

專
業

訓
練

（
應

附
證

明
文

件
）
：

 
     相

關
工

作
經

歷
（

應
附

證
明

文
件

，
並

含
起

迄
時

間
）
：

93
/1

0～
迄

今
 

 北
海

休
閒

大
飯

店
A
區

、
B
區

開
發

計
畫

(9
4.

01
)；

桃
園

縣
廢

棄
物

(灰
渣

)處
理

場
最

優
先

場
址

(大
潭

工
業

區
預

定
場

址
)環

境
影

響
評

估
工

作
(9

1.
02

~9
1.

04
)；

A
86

01
液

化
天

然
氣

第
三

期
計

畫
第

四
次

差
異

分
析

生
態

調
查

(9
0.

10
) 

其
他

證
明

文
件

：
 

 

 綜
合

評
估

者
或

影
響

項
目

撰
寫

者
簽

章
：

 
  

中
華

民
國

10
3
年

8
月

1
日

附
註

：
開

發
行

為
環

境
影

響
評

估
作

業
準

則
第

二
條

之
一

：
 

本
法

第
六

條
第

二
項

第
三

款
及

第
十

一
條

第
二

項
第

三
款

所
定

綜
合

評
估

者
，

應
具

有
下

列
資

格
之

一
：

 
  

  
 

 
 

 
 

 
 一

、
領

有
本

國
環

境
工

程
技

師
證

書
，

且
有

一
年

以
上

之
環

境
影

響
評

估
工

作
經

歷
者

。
 

  
  

 
 

 
 

 
 

 
二

、
具

有
撰

寫
內

容
相

關
項

目
專

業
之

大
學

以
上

學
歷

，
且

有
二

年
以

上
之

環
境

影
響

評
估

工
作

經
 

 
 

歷
，

並
接

受
環

境
影

響
評

估
專

業
訓

練
達

四
十

小
時

以
上

領
有

合
格

證
明

者
。

 
  

  
 

 
 

 
 

 
 
三

、
曾

擔
任

二
案

以
上

經
主

管
機

關
審

查
通

過
之

綜
合

評
估

者
。

 
  

  
 

 
 

 
 

 
 四

、
具

有
影

響
項

目
撰

寫
者

資
格

之
一

，
且

有
三

年
以

上
之

環
境

影
響

評
估

工
作

經
歷

者
。

 
本

法
第
六

條
第
二
項

第
三
款

及
第
十
一

條
第
二

項
第
三
款

所
定
影

響
項
目
撰

寫
者
，

應
具
有
下

列
資
格

之
一
：

 
   

 一
、

領
有
本
國
技

師
證
書

，
且
其
執

業
範
圍

與
撰
寫
內

容
相
關

者
。

 
   

 二
、

具
有
撰
寫
內

容
相
關

項
目
專
業

之
大
學

以
上
學
歷

，
且
有

一
年
以
上

之
環
境

影
響
評
估

相
關
項

目
工
作
經

歷
或
接

  
  

受
環
境
影

響
評
估
專

業
訓
練

達
十
小
時

以
上
領

有
合
格
證

明
者
。

 
三
、
具

有
撰
寫

內
容

相
關
項

目
專
業
之

專
科
以

上
學
歷
，
且
有

二
年
以

上
之

環
境
影

響
評
估
相

關
項
目

工
作
經
歷

或
接
受

環
境
影
響

評
估
專

業
訓

練
達
二
十

小
時
以
上

領
有
合

格
證
明
者

。
 

前
二

項
所

定
專

業
訓

練
，

由
中

央
主

管
機

關
或

其
指

定
之

相
關

機
關

（
構

）
、

團
體

辦
理

之
。

 
第

一
項

綜
合

評
估

者
及

第
二

項
影

響
項

目
撰

寫
者

之
資

格
，

應
依

附
表

填
報

並
檢

附
證

明
文

件
。

 



綜
合
評
估
者
及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資
格
證
明
一
覽
表

 
 類

別
 

□
綜
合
評
估
者

 
■

 
 
行
人
風
場

 
 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
 

姓
名
：
林
金
賢

 
公
司

(機
構

)名
稱
及
現
職
：
淡
江
大
學
風
工
程
中
心

 
研
究
助
理

 
 專
科
以
上
相
關
學
歷
（
應
附
證
明
文
件
）
：

 
 淡
江
大
學

 
水
資
源
及
環
境
工
程
系
碩
士

 
  證
照
或
相
關
專
業
訓
練
（
應
附
證
明
文
件
）
：

 
     相
關
工
作
經
歷
（
應
附
證
明
文
件
，
並
含
起
迄
時
間
）
：

 
 

1
.臺
北
縣
板
信
銀
行
新
建
工
程
風
場
微
氣
候
試
驗

(9
4

.1
0

~
9

4
.1

1
) 

2
.臺
北
縣
大
陸

-厚
生
新
建
工
程
風
場
微
氣
候
試
驗

(9
5

.0
4

~
9

5
.0

5
) 

3
.臺
北
市
捷
運
雙
子
星
新
建
工
程
風
場
微
氣
候
試
驗

(9
6

.0
7

~
9

6
.0

8
) 

4
.臺
北
市
南
港
車
站
新
建
工
程
風
場
微
氣
候
試
驗

(9
9

.0
2

~
9

9
.0

4
) 

  其
它
證
明
文
件
：

 
 綜
合
評
估
者
或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簽
章
：

 

 
 

中
華
民
國

1
0

3
年

8
月

1
日

 
附
註
：
開
發
行
為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作
業
準
則
第
二
條
之
一
：

 

本
法
第
六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及
第
十
一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所
定
綜
合
評
估
者
，
應
具
有
下
列
資
格
之
一
：

 

  
  

 
 

 
 

 
 

 一
、
領
有
本
國
環
境
工
程
技
師
證
書
，
且
有
一
年
以
上
之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工
作
經
歷
者
。

 

  
  

 
 

 
 

 
 

 
二
、
具
有
撰
寫
內
容
相
關
項
目
專
業
之
大
學
以
上
學
歷
，
且
有
二
年
以
上
之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工
作
經

 
 

 

歷
，
並
接
受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專
業
訓
練
達
四
十
小
時
以
上
領
有
合
格
證
明
者
。

 

  
  

 
 

 
 

 
 

 
三
、
曾
擔
任
二
案
以
上
經
主
管
機
關
審
查
通
過
之
綜
合
評
估
者
。

 

  
  

 
 

 
 

 
 

 四
、
具
有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資
格
之
一
，
且
有
三
年
以
上
之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工
作
經
歷
者
。

 

本
法
第
六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及
第
十
一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所
定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，
應
具
有
下
列
資
格
之
一
：

 

  
  
一
、
領
有
本
國
技
師
證
書
，
且
其
執
業
範
圍
與
撰
寫
內
容
相
關
者
。

 

  
  
二
、
具
有
撰
寫
內
容
相
關
項
目
專
業
之
大
學
以
上
學
歷
，
且
有
一
年
以
上
之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相
關
項
目
工
作
經
歷
或
接

 
 
 

 

受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專
業
訓
練
達
十
小
時
以
上
領
有
合
格
證
明
者
。

 

三
、
具
有
撰
寫
內
容
相
關
項
目
專
業
之
專
科
以
上
學
歷
，
且
有
二
年
以
上
之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相
關
項
目
工
作
經
歷
或
接
受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專
業
訓

練
達
二
十
小
時
以
上
領
有
合
格
證
明
者
。

 

前
二
項
所
定
專
業
訓
練
，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或
其
指
定
之
相
關
機
關
（
構
）
、
團
體
辦
理
之
。

 

第
一
項
綜
合
評
估
者
及
第
二
項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之
資
格
，
應
依
附
表
填
報
並
檢
附
證
明
文
件
。

 



 
 

 
綜
合
評
估
者
及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資
格
證
明
一
覽
表

 
 類
別

 
□
綜
合
評
估
者

 
■

 
 
交
通
運
輸

 
 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
 

姓
名
：
唐
文
斌

 
公
司

(
機
構

)
名
稱
及
現
職
：
鼎
漢
國
際
工
程
顧
問
股
份
有

限
公
司

 

專
科
以
上
相
關
學
歷
（
應
附
證
明
文
件
）
：

 

交
通
大
學
交
通
運
輸
研
究
所
碩
士

(
民
國

8
6
年
畢
業

)
 

證
照
或
相
關
專
業
訓
練
（
應
附
證
明
文
件
）
：

 

 相
關
工
作
經
歷
（
含
起
迄
時
間
）

 

台
聯
華
新
店
安
坑
交
流
道
加
油
站
新
建
工
程
交
通
影
響
評
估

(2
0

1
3

.1
2

) 

花
蓮
縣
吉
安
鄉
光
華
段
二
小
段
等
七
筆
地
號
社
區
用
地
店
鋪
集
合
住
宅
新
建
工
程

交
通
影
響
評
估

 
(2

0
1

4
.0

3
) 

遠
雄
建
設
竹
北
家
興
段

H
6

0
1
集
合
住
宅
新
建
工
程
交
通
影
響
評
估

(2
0

1
4

.0
4

) 

遠
雄
建
設
竹
北
台
科
段

H
6

0
2
集
合
住
宅
新
建
工
程
交
通
影
響
評
估

(2
0

1
4

.0
6

) 

礁
溪
鄉
公
園
段

6
0

,6
1

,6
6
地
號
旅
館
新
建
工
程
交
通
影
響
評
估

(2
0

1
4

.0
6

) 

新
竹
生
醫
醫
院
新
建
工
程
交
通
影
響
評
估

(2
0

1
4

.0
8

) 

其
他
證
明
文
件
：

 
 

    綜
合
評
估
者
或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簽
章
：

 

 
 
中
華
民
國

1
0

3
年

8
月

4
日

 
附

註
：

開
發

行
為

環
境

影
響

評
估

作
業

準
則

第
二

條
之

一
：

 

本
法

第
六

條
第

二
項

第
三

款
及

第
十

一
條

第
二

項
第

三
款

所
定

綜
合

評
估

者
，

應
具

有
下

列
資

格
之

一
：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一

、
領

有
本

國
環

境
工

程
技

師
證

書
，

且
有

一
年

以
上

之
環

境
影

響
評

估
工

作
經

歷
者

。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二

、
具

有
撰

寫
內

容
相

關
項

目
專

業
之

大
學

以
上

學
歷

，
且

有
二

年
以

上
之

環
境

影
響

評
估

工
作

經
 
 
 

歷
，

並
接

受
環

境
影

響
評

估
專

業
訓

練
達

四
十

小
時

以
上

領
有

合
格

證
明

者
。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三

、
曾

擔
任

二
案

以
上

經
主

管
機

關
審

查
通

過
之

綜
合

評
估

者
。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四

、
具

有
影

響
項

目
撰

寫
者

資
格

之
一

，
且

有
三

年
以

上
之

環
境

影
響

評
估

工
作

經
歷

者
。

 

本
法
第
六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及
第
十
一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所
定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，
應
具
有
下
列
資
格
之
一
：

 
 
 
 
 一

、
領
有
本
國
技
師
證
書
，
且
其
執
業
範
圍
與
撰
寫
內
容
相
關
者
。

 

 
 
 
 二

、
具
有
撰
寫
內
容
相
關
項
目
專
業
之
大
學
以
上
學
歷
，
且
有
一
年
以
上
之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相
關
項
目
工
作
經
歷
或
接

 
 
  

受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專
業
訓
練
達
十
小
時
以
上
領
有
合
格
證
明
者
。

 
三
、
具
有
撰
寫
內
容
相
關
項
目
專
業
之
專
科
以
上
學
歷
，
且
有
二
年
以
上
之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相
關
項
目
工
作
經
歷
或
接
受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專

業
訓
練
達
二
十
小
時
以
上
領
有
合
格
證
明
者
。

 

前
二
項
所
定
專
業
訓
練
，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或
其
指
定
之
相
關
機
關
（
構
）、

團
體
辦
理
之
。

 
第
一
項
及
第
二
項
之
資
格
，
應
以
文
件
證
明
之
。

 

 



綜
合
評
估
者
及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資
格
證
明
一
覽
表

 
 

類
別

 
□
綜
合
評
估
者

 
■

 
  
文
化
資
產

  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
 

姓
名
：
吳
美
珍

 
公
司

(機
構

)名
稱
及
現
職
：
無

 

專
科
以
上
相
關
學
歷
（
應
附
證
明
文
件
）：

 

淡
江
大
學
文
學
院
歷
史
學
系
學
士

 

  證
照
或
相
關
專
業
訓
練
（
應
附
證
明
文
件
）
：

 

  相
關
工
作
經
歷
（
應
附
證
明
文
件
，
並
含
起
迄
時
間
）
：

 
 

1
. 
嘉
義
縣
朴
子
溪
、
北
港
溪
流
域
考
古
遺
址
初
步
調
查

(2
0

0
6

) 

2
. 
嘉
義
縣
治
污
水
處
理
廠
疑
似
考
古
遺
址
試
掘
研
究

(2
0

0
6

) 

3
. 
臺
北
縣
縣
定
古
蹟
瑞
芳
四
腳
亭
砲
臺
修
護
工
程
監
看
計
畫

(2
0

0
6

) 

4
. 
台
北
植
物
園
及
南
海
學
園
地
下
遺
址
之
考
古
發
掘

(2
0

0
6

) 

5
. 
南
投
縣
埔
里
鎮
大
馬
璘
段
地
號

3
3

0
等
四
筆
土
地
開
發
案
排
水
系
統
工
程
前
考

古
遺
址
緊
急
發
掘
計
畫

(2
0

0
6

) 

6
. 
陽
明
山
國
家
公
園
東
側
地
區
史
蹟
調
查

(2
0

0
6

) 

7
. 
雲
林
縣
湖
山
水
庫
考
古
遺
址
調
查
計
畫

(2
0

0
6

) 

8
. 
南
投
縣
埔
里
鎮
大
馬
璘
段
地
號

3
3

0
等
四
筆
土
地
開
發
案
排
水
系
統
工
程
前
考

古
遺
址
緊
急
發
掘
計
畫

(2
0

0
7

) 

9
. 
彰
化
縣
遺
址
普
查
計
畫
（
第
一

~
三
期
）

(2
0

0
8

~
2

0
1

1
) 

其
他
證
明
文
件
：

 

   綜
合
評
估
者
或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簽
章
：

 

   

中
華
民
國

1
0

3
年

8
月

1
日

 
附
註
：
開
發
行
為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作
業
準
則
第
二
條
之
一
：

 

本
法
第
六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及
第
十
一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所
定
綜
合
評
估
者
，
應
具
有
下
列
資
格
之
一
：

 

一
、

 領
有
本
國
環
境
工
程
技
師
證
書
，
且
有
一
年
以
上
之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工
作
經
歷
者
。

 
二
、

 具
有
撰
寫
內
容
相
關
項
目
專
業
之
大
學
以
上
學
歷
，
且
有
二
年
以
上
之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工
作
經
歷
，
並
接
受
環
境
影
響

評
估
專
業
訓
練
達
四
十
小
時
以
上
領
有
合
格
證
明
者
。

 

三
、

 曾
擔
任
二
案
以
上
經
主
管
機
關
審
查
通
過
之
綜
合
評
估
者
。

 
四
、

 具
有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資
格
之
一
，
且
有
三
年
以
上
之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工
作
經
歷
者
。

 

本
法
第
六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及
第
十
一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所
定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，
應
具
有
下
列
資
格
之
一
：

 

一
、

 領
有
本
國
技
師
證
書
，
且
其
執
業
範
圍
與
撰
寫
內
容
相
關
者
。

 
一
、

 具
有
撰
寫
內
容
相
關
項
目
專
業
之
大
學
以
上
學
歷
，
且
有
一
年
以
上
之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相
關
項
目
工
作
經
歷
或
接
受
環

境
影
響
評
估
專
業
訓
練
達
十
小
時
以
上
領
有
合
格
證
明
者
。

 

二
、

 具
有
撰
寫
內
容
相
關
項
目
專
業
之
專
科
以
上
學
歷
，
且
有
二
年
以
上
之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相
關
項
目
工
作
經
歷
或
接
受
環

境
影
響
評
估
專
業
訓
練
達
二
十
小
時
以
上
領
有
合
格
證
明
者
。

 

前
二
項
所
定
專
業
訓
練
，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或
其
指
定
之
相
關
機
關
（
構
）
、
團
體
辦
理
之
。

 

第
一
項
綜
合
評
估
者
及
第
二
項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之
資
格
，
應
依
附
表
填
報
並
檢
附
證
明
文
件
。
 



綜
合

評
估

者
及

影
響

項
目

撰
寫

者
資

格
證

明
一

覽
表

 
 類

別
 

□
綜

合
評

估
者

 
■

 
景

觀
遊

憩
 

 影
響

項
目

撰
寫

者
 

姓
名

：
陳

亦
君

 
公

司
(機

構
)名

稱
及

現
職

：
光

宇
工

程
顧

問
股

份
有

限
公

司
經

理
 

 專
科

以
上

相
關

學
歷

（
應

附
證

明
文

件
）
：

 
 東

華
大

學
自

然
資

源
管

理
碩

士
 

   證
照

或
相

關
專

業
訓

練
（

應
附

證
明

文
件

）
：

 
     相

關
工

作
經

歷
（

應
附

證
明

文
件

，
並

含
起

迄
時

間
）
：

93
/9
～

迄
今

 
 環

境
影

響
評

估
生

態
影

響
項

目
撰

寫
者

(星
元

天
然

氣
發

電
廠

興
建

計
畫

環
境

影
響

說
明

書
。

國
泰

置
地

廣
場

新
建

工
程

環
境

影
響

說
明

書
。

金
門

供
油

服
務

中
心

新
建

計
畫

環
境

監
測

及
分

析
之

服
務

工
作

。
市

府
轉

運
站

新
建

工
程

環
境

影
響

說
明

書
。

太
子

信
義

大
樓

新
建

工
程

環
境

影
響

差
異

分
析

報
告

) 
 其

他
證

明
文

件
：

 

  綜
合

評
估

者
或

影
響

項
目

撰
寫

者
簽

章
：

 
  

中
華

民
國

10
3
年

8
月

1
日

附
註

：
開

發
行

為
環

境
影

響
評

估
作

業
準

則
第

二
條

之
一

：
 

本
法

第
六

條
第

二
項

第
三

款
及

第
十

一
條

第
二

項
第

三
款

所
定

綜
合

評
估

者
，

應
具

有
下

列
資

格
之

一
：

 
  

  
 

 
 

 
 

 
 一

、
領

有
本

國
環

境
工

程
技

師
證

書
，

且
有

一
年

以
上

之
環

境
影

響
評

估
工

作
經

歷
者

。
 

  
  

 
 

 
 

 
 

 
二

、
具

有
撰

寫
內

容
相

關
項

目
專

業
之

大
學

以
上

學
歷

，
且

有
二

年
以

上
之

環
境

影
響

評
估

工
作

經
 

 
 

歷
，

並
接

受
環

境
影

響
評

估
專

業
訓

練
達

四
十

小
時

以
上

領
有

合
格

證
明

者
。

 
  

  
 

 
 

 
 

 
 
三

、
曾

擔
任

二
案

以
上

經
主

管
機

關
審

查
通

過
之

綜
合

評
估

者
。

 
  

  
 

 
 

 
 

 
 四

、
具

有
影

響
項

目
撰

寫
者

資
格

之
一

，
且

有
三

年
以

上
之

環
境

影
響

評
估

工
作

經
歷

者
。

 
本

法
第
六

條
第
二
項

第
三
款

及
第
十
一

條
第
二

項
第
三
款

所
定
影

響
項
目
撰

寫
者
，

應
具
有
下

列
資
格

之
一
：

 
   

 一
、

領
有
本
國
技

師
證
書

，
且
其
執

業
範
圍

與
撰
寫
內

容
相
關

者
。

 
   

 二
、

具
有
撰
寫
內

容
相
關

項
目
專
業

之
大
學

以
上
學
歷

，
且
有

一
年
以
上

之
環
境

影
響
評
估

相
關
項

目
工
作
經

歷
或
接

  
  

受
環
境
影

響
評
估
專

業
訓
練

達
十
小
時

以
上
領

有
合
格
證

明
者
。

 
三
、
具

有
撰
寫

內
容

相
關
項

目
專
業
之

專
科
以

上
學
歷
，
且
有

二
年
以

上
之

環
境
影

響
評
估
相

關
項
目

工
作
經
歷

或
接
受

環
境
影
響

評
估
專

業
訓

練
達
二
十

小
時
以
上

領
有
合

格
證
明
者

。
 

前
二

項
所

定
專

業
訓

練
，

由
中

央
主

管
機

關
或

其
指

定
之

相
關

機
關

（
構

）
、

團
體

辦
理

之
。

 
第

一
項

綜
合

評
估

者
及

第
二

項
影

響
項

目
撰

寫
者

之
資

格
，

應
依

附
表

填
報

並
檢

附
證

明
文

件
。

 



綜
合
評
估
者
及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資
格
證
明
一
覽
表

 
 

類
別

 
□
綜
合
評
估
者

 
■

 
 社
會
經
濟

 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
 

姓
名
：
陳
莉
坪

 
公
司

(機
構

)名
稱
及
現
職
：
光
宇
工
程
顧
問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 

專
案
工
程
師

 

專
科
以
上
相
關
學
歷
（
應
附
證
明
文
件
）：

 

私
立
輔
仁
大
學
國
際
貿
易
與
金
融
學
系
學
士

 

國
立
台
灣
大
學
森
林
環
境
暨
資
源
學
系
碩
士

 

 證
照
或
相
關
專
業
訓
練
（
應
附
證
明
文
件
）
：

 

V
C

S
/I

S
O

 1
4
0

6
4
:2

0
0
6
 
溫
室
氣
體
盤
查
暨
減
量
主
任
查
證
員
。

 

P
A

S
 2

0
5
0
產
品
碳
足
跡
及
生
命
週
期
溫
室
氣
體
排
放
主
任
查
證
員
。

 

 相
關
工
作
經
歷
（
含
起
迄
時
間
）
：

 


 
台
電
核
二
廠
低
碳
示
範
社
區
整
體
規
劃

(9
9
年

)。
 


 
大
鵬
灣
及
小
琉
球
風
景
區
應
用
綠
能
推
展
觀
光
可
行
性
評
估
規
劃

(9
9
年

)。
 


 
溫
室
氣
體
國
家
清
冊
林
業
活
動
碳
量
估
算
及
驗
證
機
制
之
研
究

(9
8
年

)。
 


 
高
雄
縣
鳳
凰
山
二
期
植
林
計
畫
先
期
規
劃
作
業

(9
8
年

)。
 


 
推
動
溫
室
氣
體
管
理
制
度
暨
執
行
盤
查
、
減
量
、
登
錄
作
業
計
畫

(9
8
年

)。
 


 
植
林
減
碳
計
畫
撰
寫
及
審
議
規
範
研
究

(9
7
年

)。
 


 
台
電
「
植
林
減
碳
驗
證
計
畫
」
前
置
評
估
作
業

(9
7
年

)。
 


 
溫
室
氣
體
登
錄
查
驗
管
理
及
自
願
減
量
推
動
試
行

(9
6
年

)。
 

 其
他
證
明
文
件
：

 

    綜
合
評
估
者
或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簽
章
：

 

  

中
華
民
國

1
0

3
年

8
月

1
日

 
附
註
：
開
發
行
為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作
業
準
則
第
二
條
之
一
：

 

本
法
第
六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及
第
十
一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所
定
綜
合
評
估
者
，
應
具
有
下
列
資
格
之
一
：

 

一
、

 領
有
本
國
環
境
工
程
技
師
證
書
，
且
有
一
年
以
上
之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工
作
經
歷
者
。

 
二
、

 具
有
撰
寫
內
容
相
關
項
目
專
業
之
大
學
以
上
學
歷
，
且
有
二
年
以
上
之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工
作
經
歷
，
並
接
受
環
境
影
響

評
估
專
業
訓
練
達
四
十
小
時
以
上
領
有
合
格
證
明
者
。

 

三
、

 曾
擔
任
二
案
以
上
經
主
管
機
關
審
查
通
過
之
綜
合
評
估
者
。

 
四
、

 具
有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資
格
之
一
，
且
有
三
年
以
上
之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工
作
經
歷
者
。

 

本
法
第
六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及
第
十
一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所
定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，
應
具
有
下
列
資
格
之
一
：

 

一
、

 領
有
本
國
技
師
證
書
，
且
其
執
業
範
圍
與
撰
寫
內
容
相
關
者
。

 
一
、

 具
有
撰
寫
內
容
相
關
項
目
專
業
之
大
學
以
上
學
歷
，
且
有
一
年
以
上
之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相
關
項
目
工
作
經
歷
或
接
受
環

境
影
響
評
估
專
業
訓
練
達
十
小
時
以
上
領
有
合
格
證
明
者
。

 

二
、

 具
有
撰
寫
內
容
相
關
項
目
專
業
之
專
科
以
上
學
歷
，
且
有
二
年
以
上
之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相
關
項
目
工
作
經
歷
或
接
受
環

境
影
響
評
估
專
業
訓
練
達
二
十
小
時
以
上
領
有
合
格
證
明
者
。

 

前
二
項
所
定
專
業
訓
練
，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或
其
指
定
之
相
關
機
關
（
構
）
、
團
體
辦
理
之
。

 

第
一
項
綜
合
評
估
者
及
第
二
項
影
響
項
目
撰
寫
者
之
資
格
，
應
依
附
表
填
報
並
檢
附
證
明
文
件
。

 






